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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议 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7 年 9 月 5 日下午 14:0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388 弄 6 号新城控股大厦 A 座 3 楼 312

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 吕小平先生 

会议程序：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宣读现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到会情况及股东资格审查结果； 

三、审议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2、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3、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与合营、联营企业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4、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四、股东发表审议意见； 

五、投票表决； 

六、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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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为提高决策效率以及与现有《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公司拟对《新

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作如下修订： 

1、第五条“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应视同公司行为。如需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应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由子公

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股东会（或股东）审议。”修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应视同公司行为。” 

2、第二十二条“应经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一）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的关联交易； 

（二）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三） 审议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的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修改为“应经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8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3%的关联交易（公

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3、第三十三条“公司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应由独立董事事前认可（需

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对外担保的关联交易需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 ，方可按权限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在审查关联交易时，应当就该交易是否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

断的依据，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修改为“公司在审议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时，

应由独立董事事前认可（需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对外担保的

关联交易需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 ，方可按权限提交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在审查关联交易时，应当就该交易是否有利于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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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十四条“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

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报告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

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年度报告中发表意见。”修改为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同时

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报告监事会。

审计委员会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公司监事会应

当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年度报告中发表意见。”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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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子公司（含

其下属公司，下同）担保余额 76.64 亿元基础上净增加担保额度 225.02 亿元，其

中，对全资子公司的净增加额度为 197.00 亿元，对控股子公司的净增加额度为

28.02 亿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36.79 亿元，其中对全

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61.96 亿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74.84 亿元。因公司

处于发展扩张阶段，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拟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如下对外担保事项： 

一、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担保余额的基础上，对全资子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

250.00 亿元，对控股子公司净增加额度 150.00 亿元。在上述担保计划范围内，

预计 2017 年度将新发生如下担保事项：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持股比例 
新增担保额度/

亿元 

平湖新城吾悦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平湖新城吾悦广场 100% 3.00 

慈溪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新城吾悦广场 100% 4.00 

启东市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启东新城吾悦广场 100% 6.00 

玉环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玉环新城吾悦广场 100% 5.00 

太原新城凯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城吾悦首府 100% 20.00 

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河西新城吾悦

广场 
100% 17.50 

西安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沣西吾悦广场 100% 1.10 

仙居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台州仙居吾悦广场 100% 6.00 

合肥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肥东吾悦广场 100% 24.50 

上饶市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上饶吾悦广场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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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鸿永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B2-2 项目 100% 7.00 

济南荣建置业有限公司 新城领寓 100% 3.00 

江苏兰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句容宝华项目 96.22% 3.80 

合肥新城创晟房地产有限公司 
滨湖 BH2016-17 项

目 
100% 18.00 

青岛市丽洲置业有限公司 胶州项目 100% 15.00 

青岛新城创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N/A 100% 6.00 

江苏金东方颐养园置业有限公司 金东方 70% 2.50 

常州卓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新科地块 99.50% 12.00 

常州新城创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城金郡 95.80% 25.00 

廊坊市海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阳道壹号 

（新城昕樾） 
100% 12.00 

佛山鼎域房地产有限公司 壹鸣花园 100% 28.00 

泰兴市乾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皇家水岸 100% 8.00 

吴江恒力地产有限公司 
南麻邻水湾/九里湖

公馆 
100% 12.00 

江苏美露投资有限公司 同里外国圩 100% 2.00 

孝感璟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乾坤大道项目 100% 8.00 

句容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城樾府 100% 6.50 

宿迁新城恒力房地产有限公司 水木清华三期 96.22% 8.00 

宿迁力达置业有限公司 太湖花园 96.22% 11.00 

镇江领尚房地产有限公司 镇江高资项目 100% 3.00 

新城环球有限公司 N/A 100% 14.00 

其他新设立控股子公司   99.68 

其他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15.40 

合计   411.98 

二、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

供担保；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三、上述担保的有效期自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至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基于可能的变化，在本担

保计划范围内，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使

用；被担保方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子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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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及范围内签署相关的法律文

件。 

在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

决策程序。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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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 

与合营、联营企业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 2017

年度与合营、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等控制主体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额度为：

1）提供担保余额不超过 200 亿元；2）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200 亿元；3）

接受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200 亿元；4）新增股权投资净额不超过 80 亿元；5）

提供管理服务发生额不超过 10 亿元。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张，公司与合、联营企业之间的交易事项亦随同增

加，根据合作项目开发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请股东大会将公司 2017 年

度与合营、联营企业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调整为如下： 

1、提供担保余额不超过 400 亿元； 

2、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300 亿元； 

3、接受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300 亿元； 

4、新增股权投资净额不超过 200 亿元； 

5、提供管理服务发生额不超过 10 亿元； 

6、接受商品及劳务服务发生额不超过 3 亿元； 

7、接受租赁发生额不超过 2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管的合营、联营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与合营、联营企业的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及合作项目经营和业务发展

的需要，相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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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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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 

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对外投资总额为

不超过 500 亿元，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政府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股权招拍挂方

式，股权交易方式直接或间接购买土地。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上述对外投资实际发生额为 331.47 亿元，鉴

于公司处于持续扩张阶段，为确保公司长期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拟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如下事项： 

一、将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投资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700 亿元，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政府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股权招拍挂方式，股权交易方式直接或间接购

买土地； 

二、在不超出以上计划投资总额的前提下，授权管理层具体执行 2017 年度

投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

署相关协议、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确定及调整开发经营方式并签署相关协

议。 

现提交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本议案进行审议。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5 日 

  

 


